附件：

最高限价标准
一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租车管理的通知》（南机事〔2025〕4号）中最高限价标准

1.轿车:无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350元/辆；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550元/辆。

2.越野车(含SUV):无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450元/辆；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650元/辆。
3.商务车:无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480元/辆；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680元/辆

4.中巴车:无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800元/辆；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1100元/辆

5.大巴车:无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1000元/辆；需雇佣驾驶员的，日租金不超过1300元/辆(注:以上价格均不包含租用车辆期间产生的燃油费、充电费、公路通行费、停车费、驾驶员食宿费等费用。)

租用车辆期间产生的燃油费、充电费、公路通行费、停车费、驾驶员食宿费等费用等据实纳入租车成本。
二、货车服务采购上控价格（按2022—2023年度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大中型客车租赁（9座<含9座>以上车型）公务租车政府采购“J车型（40座以上）”上控价格），具体如下：
货车租赁服务价格包括用户租车期间发生的燃料费、停车费、过桥费、过路费等费用。服务价格= 100公里以内（含）包车服务采购价格×车辆数量×天数+ 100公里以外包车服务采购价格×车辆数量×公里数。

4.2米货车

1.100公里以内（含）包车服务：500.00元/天/；

2.100公里以外包车服务:8.00元/公里。

5.9-9.6米货车
1.100公里以内（含）包车服务：1400.00元/天/；

2.100公里以外包车服务:12.00元/公里。

